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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钢结构协会钢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天津源泰德润钢管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鼎荣冷弯型钢有限公司、冶金工

业规划研究院、天津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新创、戴超军、牛贇、肖邦国、宋宇光、霍咚梅、高树成、陈志华、肖林、

廖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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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结构用方形和矩形管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桥梁结构用方形和矩形管的订货内容、分类及代号、截面、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

偏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桥梁结构用连续冷弯焊接成型方形和矩形管（以下简称方矩管），不适用于拉拔、冲

压、折弯等方式生产的方矩管。 

本标准所规定的方矩管主要采用高频电阻焊接方式，其他焊接方法也可采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1  钢铁产品牌号表示方法 

GB/T 222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GB/T 228.1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第1部分：室温拉伸试验方法 

GB/T 229  金属材料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GB/T 714 桥梁用结构钢 

GB/T 2101  型钢验收、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 

GB/T 2975  钢及钢产品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GB/T 2651 焊接接头拉伸试验万法 

GB/T 2975  钢及钢产品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GB/T 4171  耐候结构钢 

GB/ T 6725 冷弯型钢通用技术要求 

GB/T 6728  结构用冷弯空心型钢 

GB/T 7735 无缝和焊接(埋弧焊除外)钢管缺欠的自动涡流检测 

GB/T 8749 优质碳素结构钢热轧钢带 

JB/T 6061 无损检测焊缝磁粉检测 

JB/T 9218 无损检测 渗透检测方法 

T/CSCS TC02 04 结构用热镀锌方矩管 

3 订货内容 

按本标准订货的合同或订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标准编号； 

b) 产品名称； 

c) 尺寸与外形； 

d) 原料的牌号及对应产品屈服强度等级； 

e) 交货重量（或数量）及交货长度； 

f) 其他特殊要求。 

4 分类及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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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横截面形状分为方形管和矩形管。其代号为： 

——方形管 代号：F； 

——矩形管 代号：J。 

5 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5.1 截面尺寸及允许偏差 

5.1.1 方形管的截面如图 1 所示，截面尺寸、允许偏差、截面面积、理论重量及截面特性应符合 GB/T 

6728 的相关规定，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提供其他规格尺寸的方矩管。 

 

说明： 

B ——边长； 

t ——壁厚； 

R——外圆弧半径； 

X——方形管横向中心线； 

Y——方形管纵向中心线。 

图 1 方形管截面示意图 

5.1.2 矩形管的截面如图 2 所示，截面尺寸、允许偏差、截面面积、理论重量及截面特性应符合 GB/T 

6728 的相关规定，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提供其他规格尺寸的方矩管。 

 

说明： 

H ——长边； 

B ——短边； 

t ——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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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外圆弧半径； 

X——矩形管横向（长边）中心线； 

Y——矩形管纵向（短边）中心线。 

图 2矩形管截面 

5.1.3 方矩管壁厚的允许偏差，应按照 GB/T 714 标准中有关钢带及剪切钢带尺寸允许偏差规定执行。 

5.1.4 方矩管直角度的偏差不得大于±1.5°，测量方法如图 3 所示。 

 

图 3 直角度 

5.1.5 方矩管弯角外圆弧半径 R 与壁厚间关系应满足表 1 的要求，测量方法按图 4 规定或用圆角规进

行测量。经过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也可约定测量方矩管外圆弧 C1、C2 数值。 

 外圆弧半径 R 

厚度 t/mm 桥梁结构用钢（Re l＜460 MPa ） 

3＜t≤6 （2.8~4.0）t 

6＜t≤10 （2.8~4.0）t 

t＞10 （2.8~4.2）t 

a Rel 值指标准中规定的最低值。 

b屈服强度大于等于 460MPa 时，外圆弧半径也可以根据供需双方约定，较本标准规定数值加大 0.5~1 倍 t。 

 

 

A 放大 

说明： 

R ——弯角外圆弧半径； 

C1、C2 ——弯角区域长度。 

图 4 方形或矩形管的外角剖面 

5.1.6 方矩管截面的平面部分凸凹度 X1、X2 应不超过该边长的 0.6%，但最小值为 0.4mm。测量方法

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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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放大                                             B放大 

 

（X1、X2测量方法示意图） 

说明： 

C1、C2 ——弯角区域长度； 

X1、X2 ——平面部分凸凹度； 

B ——方形管边长，或矩形管短边长； 

H ——矩形管长边长。 

图 5 方形或矩形管平面凸/凹度的测量 

5.1.7 方矩管尺寸应在距离端部不小于 100mm 处测量。 

5.2 长度及允许偏差 

5.2.1 方矩管通常交货长度为 9 000 mm~18 000 mm。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提供其他

长度的方矩管。 

5.2.2 方矩管按定尺或倍尺长度交贷时，应在合同中注明。其长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2 的规定。合同

中未注明定尺精度时按普通定尺交货。 

定尺长度及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定尺精度 长度 允许偏差 

普通定尺 9000~18000 
+40 

0 

精确定尺 9000~18000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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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外形 

5.3.1 方矩管弯曲度每米不得大于 1.5mm，总弯曲度不得大于总长度的 0.15%。测量方法如图 6 所示。 

 

说明： 

L ——长度； 

e ——弯曲度。 

图 6 弯曲度偏差的测定 

5.3.2 方矩管的长度达到 12 000mm 或矩形管窄边宽度与型钢长度的比值大于 1：100 及以上时，可选

择在方矩管自由状态下取任意 6 000mm（不包括管端 150mm）的部位进弯曲度测量，其测量结果需满

足本标准 5.3.1 条要求。 

5.3.3 经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测量方矩管的扭转度，扭转度值及测量方法应符合 GB/T 6728

中的规定。 

5.3.4 方矩管的端部应切得正直，其切斜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3 的规定。允许存在由切断方法造成的较

小变形和毛刺。 

   切斜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边长 锯切斜度应小于 

边长≤100 1.8 

100＜边长≤300 3.5 

300＜边长≤500 5.0 

5.4 重量及允许偏差 

方矩管通常以实际重量交货。当以理论重量交货时，实际重量与理论重量的允许偏差范围-3%~+8%。 

6 技术要求 

6.1 牌号及化学成分 

6.1.1 方矩管的牌号、化学成分（熔炼分析）、碳当量应符合 GB/T 714 的规定。 

6.1.2 方矩管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 222 的规定。 

6.2 交货状态 

方矩管通常以冷成型焊接状态交货，如有特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合同中注明。 

6.3 力学性能 

6.3.1 方矩管产品下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断后伸长率应符合表 4 的规定，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

同中注明，可提供其他屈服强度等级、其他特殊需求的方矩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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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对方矩管产品进行冲击试验，试验结果由双方协议确定。 

力学性能    

产品屈服 

强度等级 

壁厚t 

mm 
下屈服强度ReL/MPa 

抗拉强度 

Rm/MPa 
断后伸长率A/% 

345 

≤16 

≥345 470~680 ≥20 

420 ≥420 520~730 协议 

460 ≥460 550~770 协议 

a 当屈服不明显时，可测量 Rp0.2。 

b对于断面尺寸不大于 60mm 尺寸不大于的方矩管产品或边（短边）厚比不大于 14 的方矩管产品，平板部分断后伸。 

c 长率允许比表中规定降低 3%（绝对值），采用的拉伸试样宽度为 12.5mm。 

6.4 表面质量 

6.4.1 方矩管的表面不得有裂纹、结疤、折叠、夹渣和端面分层，允许有深度（高度）不超过厚度公

差之半的局部麻点、划痕及其他轻微缺陷，但应保证方矩管缺陷处的最小厚度。 

6.4.2 方矩管的表面缺陷允许用修磨方法清理，但清理后的方矩管厚度不小于最小允许厚度。 

6.4.3 当需方对表面质量有特殊要求时，应由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 

6.5 焊缝质量。 

6.5.1 方矩管焊缝处不得有开焊、搭焊、烧穿及超过厚度偏差之半的错位与弧坑。 

6.5.2 焊缝处的缺陷允许补焊、打磨，但补焊修磨后应达到本标准所规定的要求。 

6.5.3 焊缝处的外毛刺应予以清除，清除后的焊缝余高通常不超过 0.5mm。焊缝处的内毛刺一般不清

除，如有特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5.4 方矩管焊缝压扁试验参见附录 A（资料性）。 

6.5.5 本标准 6.5.4 条规定方矩管焊缝型式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方矩管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b） 正式投产后，原材料、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用户有特殊要求时； 

e）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要求时。 

6.5.6 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对方矩管纵向焊缝进行 5%渗透或磁粉探伤抽查检测，

检测结果应符合 JB/T 9218 或 JB/T 6061 中的 1 级验收水平。也可对方矩形管纵向焊缝进行涡流探伤抽

样检测，抽检比例应不大于交货量的 10%，探伤等级经供需双方协商，可参照 GB//T 7735 中相关要求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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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 本标准中方矩形管不允许有环形焊缝形式（钢带接头）交货，合同另有约定除外。 

6.6 镀锌层 

方矩管可镀锌，镀锌重量及技术要求应符合T/CSCS TC0204中的规定。 

7 测试方法 

每批方矩管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部位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取样部位与试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部位 试验方法 

1 化学成分 1个/每炉 按相关产品标准 

2 拉伸试验 a,b 1个/每批 
GB/ T 2975 

〈纵向试样〉 
GB/T 228.1 

3 冲击试验 a,b,c 
协议 

3个/每批 

GB/ T 2975 

〈纵向试样〉 
GB/T 229 

4 焊缝压扁试验 
型式检验或协议、1

个/每批 

截面部分 

〈纵向试样〉 
参见附录A 

5 
焊缝质量-涡流探

伤 

协议条款本标准

6.5.5执行 
在线、离线 GB/T 7735 

6 
焊缝质量-渗透探

伤 
协议条款 随机 JB/T 9218 

7 
焊缝质量-磁粉探

伤 
协议、5%抽检 随机 JB/T 6061 

8 尺寸 逐根 - 量具、样板 

9 表面 逐根 - 目视 

a 当 G/T 2975 中无相关规定时，应在产品平板部分取纵向样。平板部分应不包括焊缝及角部。 

b对于矩形管，取样位置应在宽面上〔不包括焊缝〕。 

c 对于冲击试验的取样及试件制备，还需满足 GB714 中的 7.4.3 及 7.4.4 条款的要求。 

8 检验规则 

8.1 检查和验收 

方矩管的检查与验收由供方质检部门进行，需方有权按照本标准进行抽检。 

8.2 组批规则 

方矩管应成批验收，每批由同一牌号、同一原料批次、同一规格尺寸、同一工艺的产品组成。外周

长不大于400mm的产品每批重量不得超过60t，外周长大于400mm的产品每批重量不得超过100t。 

8.3 复验与判定 

方矩管的复验与判定规则应符合GB/T 2101的规定。 

9 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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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包装 

9.1.1 方矩管一般采用捆扎包装交货，成捆包装的方矩管一端需放置整齐。每捆应由同一批号的方矩

管组成。每捆最大重量应符合表 6 的规定。方矩管应用包装用钢带或扎箍捆扎牢固。方矩管长度 9m～

10m 捆扎 4 处，10m~18m 捆扎 5 处，两端处的捆扎位置距离端部不大于 lm。 

捆扎重量 

理论重量 

kg 

每捆最大重量 

t 

＜1 1 

1~＜10 3 

10~＜20 5 

≥20 10 

 

9.1.2 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表面质量要求较高的方矩管可采用装箱包装，包装箱应坚

固。每箱应由同一批号的方矩管组成。如有不同批号并箱时，每个批号应单独打捆再装入箱内。每箱方

矩管的重量不得超过 4t。包装箱的外部应用包装用钢带或其他方法紧固。 

9.1.3 对于理论重量大于 20kg/m 的方矩管可以散装交货。 

9.2 标志 

9.2.1 捆扎或装箱的方矩管每捆（箱）应挂有两个以上的标牌，也可使用粘贴标签或其他不易脱落标

志的方法。标牌或标签上面应注明供方名称和商标，产品规格、原料牌号、生产批号、产品标准号、重

量、定尺长度、制造日期和供方质检部门的印记。 

9.2.2 散装交货的每根方矩管应在靠近端部的表面粘贴标签或喷印标志，标记应清晰明显，不易脱落。

标记上应注明供方名称和商标，产品规格、原料牌号、生产批号、产品标准号、重量、定尺长度、制造

日期和供方质检部门的印记。 

9.2.3 用GB/T 714中规定的桥梁结构钢Q345q 来制造尺寸为 150mm×100mm×6mm 的内外表面镀锌

层单位面积总重量 245g/m2 的结构用热镀锌矩形管的标记为： 

桥梁结构用热镀锌方矩管
J150×100×6（245）−T/CSCS TC02 05−2018

Q345q−GB/T 714
 

9.3 质量证明书 

质量证明书应符合GB/T 2101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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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焊缝压扁试验 

A.1 适用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方矩管焊缝质量的检验。弯角处质量也可参照本试验方法进行。 

A.2 试验步骤 

将规定长度的方矩管产品试样放置在压力试验机的专用压头下面,试验时焊缝面朝上,将专用压头

对准焊缝面逐渐施加垂直向下压力进行压扁试验,见图 B.1。 

 

图 B.1 方矩管焊缝压扁试验 

A.3 试验设备  

压力试验机应能将试样压扁至规定的压下量,压头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压力试验机的上下压板宽度

应超过试样宽度。 

A.4 试验专用压头 

压头上部应固定在压力试验机的上压板上,压头下部为圆弧形,压头的宽度为三分之一的产品边长 

(即 1/3B);压头的高度通常为 150 mm~200 mm;压头的长度应大于或等于试样的长度 ,通常为 

50mm~100mm。 

A.5 试样 

试样必须在方矩管成品中截取,试样长度应小于或等于压头的长度,通常为50 mm~100 mm。试样的

棱边允许用锉或其他方法将其倒圆或倒角。 

A.6 压下量 

在试验机压力的作用下焊缝面压下量达到10%B时,焊缝不开裂的为焊缝压扁试验合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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